附件1
助产基本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手术操作分类代码

（国家临床版3.0）

	1
	产程中母婴监测

	1.1
	全产程护理、严密监测产程进展、产程观察

	1.2
	头盆不称、胎方位异常和产程异常的识别与诊断、鉴别诊断

	1.3
	母婴生命体征监测、胎心监测（听诊、胎心监护图形的识别）

	1.4
	羊水异常、软产道裂伤及血肿的识别，出血量规范测量

	1.5
	关注孕妇心理因素

	2
	助产常规技术

	2.1
	催产素引产
	73.4x01

	2.2
	人工破膜引产
	73.0100

	2.3
	前列腺素促子宫颈成熟
	73.4x00x008

	2.4
	子宫颈扩张球囊引产
	73.1x02

	2.5
	头位阴道助产及正常分娩接产
	73.5900x002

	2.6
	分娩时人工破膜
	73.0900x001

	2.7
	会阴切开术
	73.6x00

	2.8
	会阴侧切缝合术
	73.6x01

	2.9
	会阴裂伤缝合术
	71.7102

	2.10
	胎头吸引术
	72.7900x001

	2.11
	低位产钳手术
	72.0X00

	2.12
	臀助产术
	73.5900x001

	2.13
	全部臀位牵引术
	72.5400x001

	2.14
	部分臀位牵引术
	72.5200x001

	2.15
	肩难产处理技术
	

	2.16
	双胎阴道分娩
	

	2.17
	内倒转助产
	73.2100x001

	2.18
	内翻子宫手法复位（产后即刻）
	75.9400

	2.19
	产科内翻子宫手法复位
	75.9400x001

	2.20
	手取胎盘
	75.4x00x002

	2.21
	胎盘钳夹术
	75.4x00x003

	2.22
	子宫下段横切口剖宫产术
	74.1x01

	2.23
	子宫下段直切口剖宫产术
	74.1x02

	2.24
	子宫缝合术
	75.9900x007

	2.25
	死胎接产
	

	2.26
	椎管内置管止痛术
	03.9101

	3
	危重症救治技术

	3.1
	子宫或阴道产科填塞
	75.8x00

	3.2
	子宫球囊放置术
	69.9100x002

	3.3
	子宫捆绑术
	75.9901

	3.4
	宫颈提拉式缝合术
	75.9900x006

	3.5
	子宫颈近期产科裂伤修补术
	75.5100

	3.6
	近期产科阴道裂伤修补术
	75.6900x003

	3.7
	近期产科盆底裂伤修补术
	75.6901

	3.8
	近期产科会阴裂伤修补术
	75.6902

	3.9
	直肠和肛门括约肌近期产科裂伤修补术
	75.6200

	3.10
	内翻子宫的手术矫正术
	75.9300

	3.11
	子宫韧带血肿清除术
	75.9200x003

	3.12
	子宫动脉结扎
	38.8609

	3.13
	经腹全子宫切除术
	68.4901

	3.14
	输血
	99.0301

	3.15
	血容量扩充药的输入
	99.0800

	3.16
	心肺复苏
	99.6000

	3.17
	新生儿复苏技术
	


附件2
开展助产技术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基本内容
	基本要求

	1.设置要求
	1.1具有与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相适应的妇产科、儿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等诊疗科目
1.2具有与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相适应的基本技术能力，以及规范开展孕产期保健、妊娠风险筛查评估与管理的能力。根据《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具有相应的新生儿疾病筛查能力。

1.3具有与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相适应的实验室检测能力，可开展血常规、尿常规、血型（ABO和Rh）、血糖、血清离子、肝功能、肾功能、凝血功能、内分泌激素、乙肝病毒血清学标志物（乙肝五项）检测、梅毒血清抗体筛查、HIV筛查、血气分析、甲状腺功能检查等。

1.4具有与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相适应的超声检查专业能力，可开展早孕期妊娠囊位置、数目、大小、形态检查，绒毛膜性检查，卵黄囊大小与形态检查，头臀长度测量，胎心搏动检查，子宫形态及肌层回声检查，子宫与妊娠囊的关系检查，双侧附件有无包块检查；中晚孕期胎儿数目检查，胎位检查，胎心率测量，胎儿双顶径、头围、股骨长度、腹围测量，胎盘位置观察，胎盘厚度测量，胎盘成熟度评估，羊水最大深度测量等。取得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资质的，具备开展相应超声检查能力。

1.5具有与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相适应的成人心肺功能评估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心电图检查、胸部X线检查等。

1.6具备临床用血保障条件。

1.7具备急救转运条件。

1.8具备消毒隔离等感染防控的基本条件。

1.9具备建档、产前检查、住院等全流程的身份核查制度及相关条件。具有出生医学证明签发职能的助产机构，应具备在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环节开展身份核查的制度和条件

	2.人员要求
	2.1人员数量

2.1.1基本数量

2.1.1.1配备具有助产资质、主要执业机构为本机构的妇产科执业医师≥3名。其中，至少有1名医师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5年以上助产工作经验。

2.1.1.2配备具有助产资质的注册护士（以下简称助产士）≥3名。

2.1.1.3配备儿科执业医师≥1名。

2.1.2规范数量：配备从事助产技术服务的相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与产科床位数量、产房待产床位数量和产床数量相匹配。

2.1.2.1妇产科执业医师人数:产科实际开放床位数≥0.3:1。

2.1.2.2产科病房注册护士人数:产科实际开放床位数≥0.5:1。

2.1.2.3产房助产士人数:产房待产床位数≥0.5:1；产房助产士人数：产床数≥3:1。

2.2人员条件

2.2.1从事助产技术服务的医师，应当取得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符合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从事助产技术服务的执业（助理）医师须经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助产技术类《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或者在《医师执业证书》上加注助产技术类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

2.2.2从事助产技术服务的护士应当取得执业护士资格，符合注册的执业地点。从事助产技术服务的注册护士须经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助产技术类《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或者在《护士执业证书》上加注助产技术类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
2.2.3助产机构应当保障助产人员每年接受不少于1次助产技术相关业务培训；对脱离助产岗位2年以上者，应对其进行复岗培训，经考核评估合格后方可安排重新上岗。

2.2.4助产机构应保障每个分娩现场均有1名熟练掌握新生儿复苏技术的专业人员。

	3.房屋与场地
	3.1门诊

3.1.1设有独立的产科诊室，单人诊室面积应≥8平方米（指净使用面积，下同）,内有产科检查床，用屏障与外界隔开。

3.1.2设有产科候诊区、胎心监护室和健康宣教场所。

3.2病房（母婴同室区）

3.2.1病房内床均面积应≥5平方米。

3.2.2每组母婴床面积应≥6平方米，每名婴儿应有1张婴儿床。

3.2.3室内应环境安静、清洁，通风、光线充足，有调温、调湿设备，温度、湿度适宜。应符合《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和相关规范对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的基本要求。

3.3分娩区

3.3.1分娩区总面积应≥100平方米，相对独立，远离污染源。

3.3.2分娩区内设置工作区域和辅助区域，应严格区分洗手池和污洗区。

3.3.3工作区域内应设有待产室和分娩室，流程合理，符合卫生学标准；工作区域应符合《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和相关规范对医疗机构感染管理的基本要求。辅助区域包括更衣室、值班室、工作人员卫生间和沐浴室。工作区域布局和医疗机构感染管理应符合产房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

3.4手术室

3.4.1每间手术室面积应≥26平方米。

3.4.2手术室应门窗严密，有调温、控湿设备，地面、墙壁、天花板应便于清洁和消毒，有足够的电源接口，符合《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和相关规范对医疗机构感染管理的基本要求。

3.5新生儿沐浴设施

应在分娩区外设有新生儿沐浴设施，有保暖和热水供应设施。

3.6孕妇学校

应有孕妇学校用房（可与其他用房共用），且面积应≥30平方米。

3.7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管理场所

应符合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管理相关工作要求。

	4.基本设备
	详见助产技术服务基本设备配备标准。

	5.基本药品
	详见助产技术服务基本药品配备标准。

	6.技术要求
	6.1产程中母婴监测

6.1.1全产程护理、严密监测产程进展、产程观察。

6.1.2头盆不称、胎方位异常和产程异常的识别与诊断、鉴别诊断。

6.1.3母婴生命体征监测、胎心监测（听诊、胎心监护图形的识别）。

6.1.4羊水异常、软产道裂伤及血肿的识别，出血量规范测量；关注孕妇心理因素。

6.2助产常规技术

催产素引产、人工破膜引产、前列腺素促子宫颈成熟、子宫颈扩张球囊引产、头位阴道助产及正常分娩接产、分娩时人工破膜、会阴切开术、会阴侧切缝合术、会阴裂伤缝合术、胎头吸引术、低位产钳手术、臀助产术、全部臀位牵引术、部分臀位牵引术、肩难产处理技术、双胎阴道分娩、内倒转助产、内翻子宫手法复位（产后即刻）、产科内翻子宫手法复位、手取胎盘、胎盘钳夹术、子宫下段横切口剖宫产术、子宫下段直切口剖宫产术、子宫缝合术、死胎接产、椎管内置管止痛术。

6.3危重症救治技术

子宫或阴道产科填塞、子宫球囊放置术、子宫捆绑术、宫颈提拉式缝合术、子宫颈近期产科裂伤修补术、近期产科阴道裂伤修补术、近期产科盆底裂伤修补术、近期产科会阴裂伤修补术、直肠和肛门括约肌近期产科裂伤修补术、内翻子宫的手术矫正术、子宫韧带血肿清除术、子宫动脉结扎、经腹全子宫切除术、输血、血容量扩充药的输入、心肺复苏、新生儿复苏技术。

	7.规章制度
	7.1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包括首诊负责制度、三级查房制度、会诊制度、分级护理制度、值班和交接班制度、疑难病例讨论制度、急危重患者抢救制度、术前讨论制度、死亡病例讨论制度、查对制度、手术安全核查制度、手术分级管理制度、新技术和新项目准入制度、危急值报告制度、病历管理制度、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制度、临床用血审核制度、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7.2母婴安全保障制度：包括妊娠风险筛查与评估制度、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制度、孕产妇死亡个案报告制度、孕产妇死亡评审制度、孕产妇危重症评审制度、新生儿死亡评审制度、产房安全核查制度、新生儿安全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等。

7.3危重孕产妇救治工作制度：包括产科（母婴）安全管理办公室工作制度、产儿科协作制度、新生儿复苏培训制度、危重孕产妇管理细则、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运急救流程、接受转诊和信息反馈制度、定期培训和快速反应团队急救演练制度、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管理制度、急救药品管理制度、不良事件防范与报告制度、危重孕产妇医患沟通与媒体沟通制度。

7.4信息管理制度：包括信息报送制度（孕产期保健、住院分娩、孕产妇死亡、新生儿死亡、出生缺陷等母婴安全信息）、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信息采集、记录和报告等相关制度。

7.5其他制度：包括《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医院感染管理制度、胎盘死婴处理制度、母乳喂养工作制度、伦理学评估和审核制度等。

	8.质量管理
	8.1 严格落实《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办法》《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和《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规范》，建立院内和科室质量控制组织，按照有关要求定期开展质量控制，分析并撰写质量控制报告，针对质量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并持续改进。

8.2 接受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相关专业机构的质量控制与评估，并达到相应要求。
8.3助产技术质量控制与评估包括以下内容：确保各项工作依法依规开展；确保具备助产相关基本技术服务能力；确保按照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伦理要求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医学检验科按照有关要求开展实验室室内质量控制和室间质量评价并合格；超声检查应当符合相关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和医学伦理规范要求。分娩量较小的助产机构应重点加强质量管理。


附件3

助产技术服务基本设备配备标准

	序号
	设备类型及名称
	基本数量

	1
	产科与产房设备

	1.1
	基本设备

	1.1.1
	检查床
	≥1张

	1.1.2
	待产床
	≥1张

	1.1.3
	产床
	≥1张

	1.1.4
	新生儿辐射保暖台（新生儿抢救台）
	≥1台

	1.1.5
	万用电源插座
	若干

	1.1.6
	照明灯
	若干

	1.1.7
	鹅颈灯
	若干

	1.1.8
	应急灯
	若干

	1.1.9
	敷料柜
	≥1个

	1.1.10
	器械台
	≥1个

	1.1.11
	推车（担架）
	≥1个

	1.1.12
	急救药品柜或车（内放急救设备药品）
	≥1个

	1.1.13
	冰箱
	≥1个

	1.1.14
	紫外线灯或其他空气消毒设备
	≥1个

	1.1.15
	常规消毒设备
	若干

	1.1.16
	刷手与污物处理设备
	≥1个

	1.1.17
	污物桶
	若干

	1.1.18
	回收设备
	≥1个

	1.1.19
	调温控湿设备
	≥1个

	1.1.20
	通讯设备
	≥1个

	1.1.21
	新生儿急救转运设备
	≥1个

	1.1.22
	病床
	若干

	1.2
	诊断、测量用具类

	1.2.1
	体重计
	若干

	1.2.2
	听诊器
	若干

	1.2.3
	血压计
	若干

	1.2.4
	体温计
	若干

	1.2.5
	婴儿磅秤
	≥1个

	1.2.6
	身长测量器
	≥1个

	1.2.7
	软尺
	若干

	1.2.8
	超声多普勒胎儿心率设备（超声多普勒胎儿心率仪、多普勒胎儿心音仪）
	若干

	1.2.9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设备（母婴监护系统）
	若干

	1.2.10
	集血器
	若干

	1.2.11
	量杯
	若干

	1.2.12
	时钟
	若干

	1.2.13
	血糖分析仪
	≥1台

	1.2.14
	消毒手套
	若干

	1.3
	治疗器械类

	1.3.1
	注射器
	若干

	1.3.2
	开口器
	若干

	1.3.3
	舌垫（压舌板）
	若干

	1.3.4
	电动吸引器
	≥1个

	1.3.5
	胎头吸引器
	若干

	1.3.6
	产钳
	若干

	1.3.7
	产包
	若干

	1.3.8
	导尿包
	若干

	1.3.9
	缝合包
	若干

	1.3.10
	清宫包
	若干

	1.3.11
	止血球囊
	≥1个

	1.3.12
	宫纱（或水囊）
	若干

	1.3.13
	内诊包
	若干

	1.3.14
	阴道拉钩
	若干

	1.3.15
	宫颈钳
	若干

	1.3.16
	卵圆钳
	若干

	1.3.17
	刮匙
	若干

	1.3.18
	沙袋
	若干

	1.3.19
	微电脑电动注药泵（输液泵）
	若干

	1.3.20
	微量注射泵
	若干

	1.3.21
	输液架
	若干

	1.3.22
	输血泵
	≥1台

	1.3.23
	医用氧源
	若干

	1.3.24
	供氧设备及吸氧装置
	若干

	1.3.25
	空氧混合仪
	≥1台

	1.3.26
	新生儿喉镜（新生儿气管插管设备）
	≥1台

	1.3.27
	气管导管
	≥1套

	1.3.28
	导丝
	≥1套

	1.3.29
	T组合婴儿复苏器
	≥1台

	1.3.30
	新生儿复苏气囊
	≥1套

	1.3.31
	新生儿转运暖箱
	≥1台

	1.3.32
	给氧面罩
	≥1套

	1.3.33
	新生儿低压吸引器
	≥1台

	1.3.34
	胎粪吸引管
	若干

	1.3.35
	新生儿保温用品
	若干

	1.3.36
	脐静脉置管包
	≥1套

	2
	手术室设备

	2.1
	按无菌手术室基本要求配备

	2.2
	产科专用器具

	2.2.1
	婴儿磅秤
	≥1个

	2.2.2
	身长测量器
	≥1个

	2.2.3
	超声多普勒胎儿心率设备（超声多普勒胎儿心率仪、多普勒胎儿心音仪）
	若干

	2.2.4
	产科集血器
	若干

	2.2.5
	剖宫产手术包
	若干

	2.2.6
	妇产科手术包
	若干

	2.2.7
	产钳包
	若干

	2.2.8
	新生儿及成人气管插管全套设备
	≥1台

	2.2.9
	新生儿辐射保暖台（新生儿抢救台）
	≥1台

	2.2.10
	给氧面罩
	≥1套

	2.2.11
	T组合婴儿复苏器
	≥1台

	2.2.12
	新生儿低压吸引器
	≥1台

	3
	支持与急救设备

	3.1
	基本检验、检查、治疗设备

	3.1.1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
	≥1台

	3.1.2
	心电图机、心电分析系统
	≥1台

	3.1.3
	数字化摄影X射线机
	≥1台

	3.1.4
	新生儿暖箱
	≥1台

	3.1.5
	恒温箱
	≥1台

	3.1.6
	新生儿经皮黄疸测试仪
	≥1台

	3.1.7
	血液分析仪
	≥1台

	3.1.8
	尿液分析仪
	≥1台

	3.1.9
	便常规分析仪
	≥1台

	3.1.10
	凝血分析仪
	≥1台

	3.1.11
	生化分析仪
	≥1台

	3.1.12
	感染筛查检测仪
	≥1台

	3.1.13
	血气分析仪
	≥1台

	3.1.14
	血型鉴定及交叉配血基本设备
	≥1台

	3.1.15
	输血（或血浆代替品）设备
	若干

	3.2
	急救设备

	3.2.1
	床头设备带
	≥床位数100%

	3.2.2
	床旁监护系统（心电、血压、脉搏、血氧饱和度、有创压力监测模块）
	若干

	3.2.3
	新生儿三导联心电监护仪
	≥1套

	3.2.4
	呼吸机（可共用）
	若干

	3.2.5
	便携式呼吸机
	≥1台

	3.2.6
	便携式监护仪
	≥1台

	3.2.7
	体外除颤器
	≥1台

	3.2.8
	心电图机
	≥1台

	3.2.9
	血气分析仪（床旁）
	≥1台

	3.2.10
	心肺复苏抢救装备车（含急救器械）
	≥1台

	3.2.11
	电子升降温设备
	≥1台

	3.2.12
	输液加温设备
	≥1台

	3.2.13
	空气消毒净化设备
	根据具体房屋设置

	3.2.14
	床旁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
	≥1台

	3.2.15
	床旁X光机
	≥1台

	3.2.16
	急救用车
	≥1辆

	3.2.17
	急救电话
	≥1部

	4
	其他设备

	4.1
	健康教育设备

	4.1.1
	电脑
	≥1台

	4.1.2
	影像播放设备
	≥1台

	4.1.3
	健康教育橱窗及展示柜
	若干

	4.1.4
	相应的宣传资料和教具模型
	若干

	4.2
	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管理设备

	4.2.1
	符合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管理相关工作要求
	≥1台

	4.3
	医护办公设备

	4.3.1
	符合医护办公室需要
	若干

	以上设备应定期检查维修，保证处于功能状态。


附件4

助产技术服务基本药品配备标准
	序号
	药品名称

	1
	宫缩剂

	1.1
	缩宫素注射液

	1.2
	米索前列醇片

	1.3
	卡贝缩宫素或麦角新碱注射液或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

	2
	解痉药

	2.1
	硫酸镁注射液

	2.2
	盐酸消旋山莨菪碱注射液

	3
	降压药

	3.1
	硝苯地平片

	3.2
	硝酸甘油注射液

	3.3
	拉贝洛尔注射液

	3.4
	硝普钠注射液

	4
	血管活性药

	4.1
	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

	4.2
	盐酸多巴胺注射液

	4.3
	重酒石酸间羟胺注射液

	4.4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4.5
	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

	4.6
	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

	5
	镇静药

	5.1
	地西泮注射液

	5.2
	盐酸氯丙嗪注射液

	6
	利尿药

	6.1
	呋塞米注射液

	7
	止血药

	7.1
	维生素k1注射液

	7.2
	酚磺乙胺注射液

	7.3
	氨甲环酸注射液或氨甲苯酸注射液或6-氨基己酸注射液

	7.4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注射液

	8
	扩容剂

	8.1
	右旋糖酐40葡萄糖注射液

	8.2
	羟乙基淀粉130/0.4氯化钠注射液

	9
	纠酸药

	9.1
	碳酸氢钠注射液

	10
	麻醉及辅助药

	10.1
	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10.2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10.3
	盐酸哌替啶注射液

	10.4
	盐酸纳洛酮注射液

	10.5
	盐酸异丙嗪注射液

	11
	糖皮质激素

	11.1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12
	新生儿急救药

	12.1
	0.9%氯化钠注射液

	12.2
	肾上腺素注射液

	12.3
	碳酸氢钠注射液

	13
	其他

	13.1
	氨茶碱注射液

	13.2
	葡萄糖酸钙注射液

	13.3
	甘露醇注射液

	13.4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13.5
	5%葡萄糖注射液

	13.6
	10%葡萄糖注射液

	13.7
	0.9%氯化钠注射液

	13.8
	肝素钠注射液


附件5

助产技术服务人员资格考核标准

（医师版）

一、基本资格要求

（一）具有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二）具有与实施助产技术相适应的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

（三）在医疗机构妇产科工作满一年，其中在产房工作不少于三个月。

二、基本素质要求

（一）具有法律意识，严格依法执业。

（二）尊重生命，坚持安全优先。

（三）重视医学心理及伦理问题，尊重孕产妇的文化、信仰和隐私，关爱孕产妇。

（四）具有与其他医务人员团结协作的精神和能力。

（五）具有自主学习和更新知识的能力。

（六）具有较强的临床思维和表达能力。

（七）具有运用循证医学原理指导临床决策的能力。

三、基础理论及基本知识要求

（一）掌握妇产科基础医学理论及知识。

（二）掌握孕产期保健和妊娠风险筛查评估知识。

（三）掌握高危妊娠的范畴及有效转诊的原则。

（四）掌握妊娠期常见并发症与合并症的临床表现、识别要点及处理原则。

（五）掌握有关正常分娩的理论及知识。

（六）掌握阴道分娩助产的理论及知识。

（七）掌握异常分娩和剖宫产医学指征的理论及知识。

（八）掌握产时并发症识别和处理的相关理论及知识。

（九）掌握产程中危急重症早期识别、紧急处理及转诊的相关知识。

（十）掌握产科常用药物的适应证、禁忌证及用药注意事项。

（十一）掌握孕产期常用实验室检查的临床意义。

（十二）掌握分娩镇痛的理论及知识。

（十三）掌握孕产期感染预防与控制相关知识。

（十四）掌握新生儿特点及常见异常情况处理的相关知识。

（十五）掌握产后常见并发症的临床表现及处理原则。

（十六）掌握促进母乳喂养相关理论及知识。

（十七）掌握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型肝炎等疾病母婴传播的知识。

（十八）掌握产后生殖健康教育、咨询服务的相关知识。

（十九）掌握国家母婴保健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相关要求。

四、基本技能要求

（一）具有与孕产妇、家属及其他医务人员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

（二）具有全面、系统、正确采集病例信息，规范书写产科医疗文书的能力。

（三）具有产科相关的专科体检及基本操作技能。

（四）具有产科常用辅助检查结果判读的能力。

（五）具有评估孕产妇营养及胎儿发育状况，提供营养指导与咨询的能力。

（六）具有评估胎儿宫内状况、判读胎心监护图形及进行新生儿复苏的能力。

（七）具有监测产程进展及处理正常产程的能力。

（八）具有阴道分娩助产相关技能。

（九）具有识别及处理产时常见并发症的能力。

（十）具有识别及处理产后常见并发症的能力。

（十一）具有识别及初步处理产科危急重症的能力。

（十二）具有使用适宜方法减轻分娩疼痛的能力。

（十三）具有常规处理新生儿、判断及处理高危新生儿的能力。

（十四）具有指导母乳喂养和产后生殖健康的能力。

（十五）具有预防产科院内交叉感染和进行职业防护的能力。

（十六）具有在诊疗中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进行身份核查的能力。

附件6

助产技术服务人员资格考核标准

（护士版）

一、基本资格要求

（一）具有执业护士资格。

（二）在医疗机构产房工作满一年。其中，助产专业本科学历毕业生可直接参加资格考核，不受此时间限制。

二、基本素质要求

（一）具有法律意识，严格依法执业。

（二）尊重生命，坚持安全优先。

（三）重视医学心理及伦理问题，尊重孕产妇的文化、信仰和隐私，关爱孕产妇。

（四）具有与其他医务人员团结协作的精神和能力。

（五）具有自主学习和更新知识的能力。

（六）具有一定的临床思维和表达能力。

（七）具有运用循证医学原理指导临床实践的意识。

三、基础理论及基本知识要求

（一）掌握产科基础医学理论及知识。

（二）熟悉孕产期保健和妊娠风险筛查评估知识。

（三）掌握妊娠期常见并发症与合并症的临床表现、识别要点及处理原则。

（四）掌握有关正常分娩的理论及知识。

（五）掌握阴道分娩助产的理论及知识。

（六）熟悉异常产程识别。

（七）掌握产时并发症识别和处理的相关理论及知识。

（八）掌握产程中危急重症早期识别紧急处理及转诊的相关知识。

（九）熟悉产科常用药物的适应证、禁忌证及用药注意事项。

（十）了解孕产期常用实验室检查的临床意义。

（十一）熟悉分娩镇痛的理论及知识。

（十二）掌握孕产期感染预防与控制相关知识。

（十三）熟悉新生儿特点及常见异常情况处理的相关知识。

（十四）熟悉产褥期保健知识。

（十五）熟悉产后常见并发症的临床表现及其处理原则。

（十六）掌握促进母乳喂养相关理论及知识。

（十七）熟悉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型肝炎等疾病母婴传播的知识。

（十八）熟悉产后生殖健康教育、咨询服务的相关知识。

（十九）掌握国家母婴保健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相关要求。

四、基本技能要求

（一）具有与孕产妇、家属及其他医务人员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

（二）具有全面、系统、正确采集病例信息，规范书写产科护理文书的能力。

（三）具有产科相关的专科体检及基本操作技能。

（四）具有产科常用辅助检查结果判读的基本能力。

（五）具有评估孕产妇营养及胎儿发育状况，提供营养指导与咨询的基本能力。

（六）具有评估胎儿宫内状况及判读胎心监护图形的基本能力，具有进行新生儿复苏的能力。

（七）具有监测产程进展的能力。

（八）具有正常阴道分娩助产相关技能。

（九）具有识别及处理产时常见并发症的基本能力。

（十）具有识别并协助医师处理产后常见并发症的能力。

（十一）具有识别及协助医师处理产时、产后危急重症的能力。

（十二）具有使用适宜方法减轻分娩疼痛的能力。

（十三）具有常规处理正常新生儿，识别、判断及初步处理高危新生儿的基本能力。

（十四）具有指导母乳喂养的能力。

（十五）具有为孕产妇及其家庭提供生殖健康宣教的基本能力。

（十六）具有预防产科院内交叉感染和进行职业防护的能力。

（十七）具有在诊疗中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进行身份核查的能力。
抄送：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民政厅、宁夏军区、武警宁夏总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4月10日印发


